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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驾”究竟是否应“入刑”

主持人:

自刑法修正案 （八） 规定醉驾入刑以来， 特别是近年来屡

见报端的毒驾案件， 让 “毒驾入刑” 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据报道， 对 “毒驾入刑” 的讨论不仅在民间进行， 也延伸

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法律草案的会议现场。 讨论中， 形成了

支持 “毒驾入刑” 和持保留意见两种声音。

那么， 对于 “毒驾” 目前法律是如何处罚的？ “毒驾” 究

竟是否应 “入刑”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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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正义网” 报道， 2015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审议刑

法修正案 （九） (草案) 时,针
对 10 余名常委会委员提出的

“毒驾入刑 ” ,按危险驾驶罪追
究刑责的建议,全国人大法律委

员会解释称： 有的部门、 专家提

出,目前列入国家管制的精神药
品和麻醉药品有 200 余种,吸

食、 注射哪些毒品应该入刑,尚
需研究;同时目前只能对几种常

见毒品做到快速检测,还有一些

执法环节的技术问题需要解决,

需要进一步完善执法手段,提高

可行性,以保证严格执法、 公正
执法。

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也
表示,现有的快速检测技术不成

熟、 毒品种类繁多,哪些毒品入

罪、 吸食毒品后多长时间不能开
车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毒

驾入刑” 应当慎重。

2015 年 8 月,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经表决

通过了刑法修正案 (九) ,毒驾
未列入修正案。

“从调查研究情况看,首
先,各方对毒驾的危害以及应当

对其进行规范和依法惩治的意见

是一致的。 但对于什么情况下,

通过什么手段规范,是否要入

刑,目前还有不同意见。 鉴于当
前各方面还有不同意见,执法手

段还需进一步完善,此次刑法修

改未将毒驾列入刑法修正案

(九)。” 在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副主
任臧铁伟对毒驾是否入刑作出了

回应。

2016 年,公安部透露,正在

积极配合立法机关开展立法调

研,推进 “毒驾入刑” ,进一步
加强法律震慑,推动形成长效治

理机制。 在此之前,时任国家禁
毒委员会副主任、 公安部部长助

理刘跃进表示,很多技术性的具
体问题,现在在调研,有的在科

研攻关,只有把这些问题解决好

了,把毒驾纳入刑法、 列入下次
刑法的修正案才有基础,才有可

能。 “这个过程也会很快的,相
信毒驾在不久的将来会纳入刑法

的管辖范围。” 他说。

毒驾入刑与否 仍在调研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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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对于毒驾的制约，我认

为应当关口前置， 控制吸毒驾驶重

在预防。

法律法规应当明确授权相关部

门， 加大驾驶员信息与禁毒部门吸

毒人员信息的比对，对有吸食、注射

毒品， 长期服用依赖性精神药品成

瘾尚未戒除的， 应按照法律规定注

销其机动车驾驶证。

此外，对从事公共交通、公路客

运、旅游包车的车辆，行业主管部门

和相关企业应进行自检自查， 确保

此类人员不能取得驾驶资格。

以往曾发生过旅游客车驾驶员

毒驾肇事的案例， 公安机关也曾明确

要求对辖区所有客货运驾驶人进行一

次全面排查，发现有吸毒史的，立即停

止运营；

对具有吸食、注射毒品，长期服用

依赖性精神药品未戒除情形的， 一律

注销驾驶资格。

同时， 公安机关还要求强化路面

执法力度，把住出站、出城、过境、上高

速“四关”，保持对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的高压态势。

严格客运企业安全监管， 深入排

查道路安全隐患， 加强对重点群体的

宣传教育。

制约毒驾应关口前置

对于毒驾的制约， 我认为应当关口前置， 控制吸毒驾驶重在预

防。

潘轶：对于“毒驾”行为，目前主

要依据《禁毒法》《治安管理处罚法》

和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

定》，对吸毒行为本身进行处罚或注

销驾驶证件。

《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饮酒、

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

药品， 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

车的疾病， 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

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

如果仅是吸食毒品， 一般来说

并不构成犯罪，但依据《禁毒法》，对

吸毒成瘾人员可以责令其接受社区

戒毒， 某些情况下还可强制隔离戒

毒。

对于尚未肇事的毒驾行为，公

安机关可处以拘留、罚款、注销驾驶

证的行政处罚。

如果毒驾后肇事的，则依据《刑

法》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处理。

同时相关司法解释中明确，“交

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 负事故全

部或者主要责任， 并具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1） 酒后、 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

的……”

如果毒驾肇事后逃逸， 造成严重

后果的，实践中还可能涉嫌“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

见》中已经明确：

“行为人明知酒后驾车违法、醉酒

驾车会危害公共安全， 却无视法律醉

酒驾车， 特别是在肇事后继续驾车冲

撞，造成重大伤亡，说明行为人主观上

对持续发生的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

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

对此类醉酒驾车造成重大伤亡

的， 应依法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定罪。 ”

但对于“毒驾”肇事如何适用“以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目前

尚无明确的指引。

从司法实践来看， 往往比照醉驾

行为，对“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造成

重大伤亡”的，会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罪定罪。

“毒驾”面临哪些处罚

对于尚未肇事的毒驾行为，公安机关可处以拘留、罚款、注销驾

驶证的行政处罚。

毒驾入刑的难点

李晓茂： 相比讨论、 调研了

很久才入刑的 “醉驾”， “毒驾”

入刑无疑面临更多的难点。

“醉驾入刑 ” 之后 ， 衡量

“醉驾” 的标准是基于驾驶人员的

血液中酒精含量浓度是否大于或

等于 80mg/100ml。

只要检测到驾驶者的血液酒

精含量达到大于或等于 80mg/

100ml， 就可以以危险驾驶罪定罪

处罚。

虽然法学界对此也有不同意

见， 认为这样的标准忽略了驾驶

人的体质、 酒量等情况， 违背了

刑法的主客观一致原则。

但是， “醉驾” 起码可以拿

出一个血液中酒精含量浓度的标

准来。

而说到 “毒驾”， 实践中要确

定一个认定标准显然更为困难。

因为毒品的涵盖范围很广 ，

不同毒品的成分不同、 作用机制

不同， 今后还可能不断出现新型

的毒品。

根据我国 1996 年颁布的 《麻

醉药品品种目录》 和 《精神药品

品种目录》， 麻醉药品包括鸦片、

海洛因、 杜冷丁等 118 种麻醉药

品 ； 精神药品包括甲基苯丙胺 、

咖啡因等 119 种。

不同毒品对于驾驶的影响是

不同的， 危害性也不同， 种类不

同也就需要不同的检测方法。

因此如何进行检测和判别 ，

是一个棘手的技术问题。

此外， “毒驾入刑” 还须将

“毒” 和 “驾” 直接联系起来， 即

判别驾驶时的状态， 这就需要检

测手段既准确又快速。

从醉驾来看， 一般交警可以

当场通过酒味和驾驶人状态进行

判别， 并通过呼气检测作出初步

判断， 最终通过血液检测来确定。

但毒驾在初步判别环节就存

在一定困难， 对每一个毒驾嫌疑

人都进行严格的检测是否合理并

且可行， 相关成本是否过于高昂，

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毒品的涵盖范围很广， 不同毒品的成分不同、 作用机制不同， 今后还可能不断出现新型的毒品。

如何进行检测和判别， 是一个棘手的技术问题。


